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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In atmosphere for protection crops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为维

护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农畜产品优质高产，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保护的主要对象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作物、蔬菜、果树、桑茶和牧草。

    本标准是GB 3095- 82《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补充。

1 根据各种作物、蔬菜、果树、桑茶和牧草对二氧化硫、氟化物的耐受能力，将农作物分为敏感、中等敏

感和抗性三种不同类型，分别制定浓度限值。农作物敏感性的分类是以各项大气污染物对农作物生产

力、经济性状和叶片伤害的综合考虑为依据。各项大气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列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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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污染物 作物敏感程度
生长季平均

  浓度，)
日平均浓度。 任何一次。 农作物种类

一 ，)

氧

化

硫

敏感作物 0. 05 0.15 0. 50

冬小麦、春小麦、大麦、荞麦、大

豆、甜菜、芝麻

菠莱、青菜、白菜、窝着.黄瓜、南

瓜、西葫芦、马铃薯

苹果、梨、葡萄

首箱、三叶草、鸭茅、黑麦草

中等敏感作物 0. 08 0.25 0.70

水稻、玉米、燕麦、高粱、棉花、烟

草

番茄、茄子、胡萝 卜

桃、杏、李、柑桔、樱桃

抗性作物 0. 12 0. 30 0.80

蚕豆、油菜、向日葵

甘蓝、芋头

草萄

氟。

化

物

敏感作物 1.0 5.0

冬小麦、花生

甘蓝、菜豆

苹果、梨、桃、杏、李、葡萄、草萄、

樱桃、桑

萦花曹箱、黑麦草、鸭茅

中等教感作物 2. 0 10.0

大麦、水稻、玉米、高粱、大豆

白菜、芥菜、花椰菜

柑枯

三叶草

抗性作物 4.5 15.0
向日葵、棉花、茶

面香、番茄、茄子、辣椒、马铃薯

注 1)“生长季平均浓度，为任何一个生长季的日平均浓度值不许超过的限值。

    2)“日平均浓度”为任何一日的平均浓度不许超过的限值。

    3)“任何一次”为任何一次采样侧定不许超过的浓度限值。

    4)二氧化硫浓度单位为mg/ m'.

    5)报化物浓度单位为yg/( dm'"d)。

2 各类不同敏感性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是在长期和短期接触的情况下，保证各类农作物正

常生长，不发生急、慢性伤害的空气质量要求。

3 氟化物敏感农作物的浓度限值，除保护作物、蔬菜、果树、桑叶和牧草的正常生长，不发生急、慢性伤

害外，还保证桑叶和牧草一年内月平均的含氟量分别不超过30 mg/kg和40 mg/kg的浓度阐值，保护桑

蚕和牲畜免遭危害。

4 标准的实施与管理:本标准由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各级农业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5 监测方法

5. 1 大气监测中的布点、采样、分析、数据处理等分析方法工作程序，暂按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保局

颁布的《环境监测分析方法》(1983年)的有关规定进行。

5.2 标准中各项污染物的监测方法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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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污染物名称 监侧方法

二氧化硫

氟化物

GB 8970- 88盐酸副玫瑰苯胺比色法

碱性滤纸采样、氟离子电极法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规划标准处和农业部能源环保局提出。

本标准由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